
2011年4月27日 星期三

DD44版版

乐活“五·一”系列特刊 编辑 殷江霞 组版 王贤梅 校对 仕明

据李女士介绍，当初找装修公司没有

考虑到资质问题，家豪也没有告知，他们没

有施工资质。所以在和装修公司接触后，

对装修合同内容也没有认真研究，就匆忙

签订了装饰合同。当时预算合同总额为

21990元，实际付给家豪装饰25000元。可

在装修过程中，家豪在对墙面批灰、卫生间

防水、厨房铺设瓷砖等方面出现严重质量

问题，对业主的要求总是能拖就拖。直至

今年2月前后，仍未完成装修工作。

在工地现场，李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家

豪装饰提供的所谓“立邦牌”的乳胶漆。刚

一凑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这样的劣

质产品粉刷在家里不是坑害身体健康嘛。”

2月22日，李女士与家豪装饰签订终

止合同，对施工工程量和金额双方也确认

签字。可截至记者发稿时，家豪装饰仍未

归还多收的5700元工程款。“电话不接，到

公司不见人。”李女士说。

“这家公司存在不少质量问题，如：淋

浴区防水层高度不够，卧室强、弱电施工

不合格，墙面大面积空鼓等。对这些质量

问题和安全隐患，一定要妥善处理好，否

则入住后麻烦多。”合肥市家装委员会监

理工程师王水宝表示，“目前开展的合肥

市家装市场大巡检也是为业主们提个醒，

在选择家装公司时，一定要注意查看对方

是否具备施工资质，签订的合同文本一定

要是合肥市建委和合肥市工商局监制的

示范文本。”

在家装领域，“潜规

则”和“陷阱”层出不穷，

买房难，装修更难，家装

行业已成为现今消费者

维权投诉热点。本周市

场星报社联合合肥市建

筑装饰管理处、合肥市消

费者协会深入业主家，直

击家装问题何在。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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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真会“装”

现场：政务区天鹅湾花园小区

业主：李女士

负责装饰单位：安徽家豪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胡律师点评：在装饰装修纠纷

中，李女士的遭遇有一定的典型性。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装饰装修企

业应具备相应的资质，承接与其资质

相适应的工程。在与装饰装修企业

签订合同时，务必要企业出示相应的

资质证书。其次，业主要尽可能的使

用合肥市建委和合肥市工商局推荐

的现行有效的施工合同范本，即《合

肥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

同》（皖52-2009-001）。作为主管部

门推广的示范合同文本内容详实，

可操作性很强，是业主维护自己合

法权益的有力武器。最后，业主也

应当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合

肥市建委及合肥市装饰协会承担了

监督、指导全市装饰装修工作的法

定职能，当装饰装修企业违法承揽

工程、不依法履行合同义务等侵犯

自身的权益时，要第一时间向相关

部门和组织投诉。

2010年7月，要装修新房的李女士通过熟人介绍找了安徽家豪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家装，同年9月24日，李女士与家豪装饰签订
了施工合同。

“他们公司拿的合同都是早已作废的，连合同章与挂出的牌子都不

一样。”李女士向记者出具了合同文本，记者看到合同名为《合肥市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时为已作废文本，而署名为“安徽家豪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所盖公章却为“合肥家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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